
壹、前言
回憶有些是甜蜜，有些是痛苦的，我非

常羨慕現在金門地區的工作同仁，現在只有

年紀稍長的才知道，二、三十歲的或許不知

道，我是民國 70 年到金門地檢處來服務，

當時第一沒有電話，跟台灣連絡，要派人打

電報，因為寫信很慢，又沒有快捷，而電話

只有軍方有，我們與軍方沒有淵源，也不想

去攀關係，所以當時連電話都沒有，連絡

只靠電報、書信。第二，沒有民用航空飛

機，如果要搭飛機來回，只有借助軍方的飛

機 C119，當時不管是中央機關、地方機關、

司法機關，都要跟金防部的運輸組打交道，

這點我很感謝孫國粹官長以及他所帶領的同

仁，他們很辛苦，要去打躬作揖，絲毫都不

能冒犯得罪，如果得罪了，不僅自己沒有飛

機坐，首長也回不去。那時候的 C119 常常

是外面下雨，裡面也下雨、漏水，螺旋漿不

能啟動，也要靠人上去轉才能飛，那時很大

膽，換作現在的你們大概都不敢坐。此外當

時金門是屬戒嚴接戰地域，實施戰地政務，

司令官擁有戰地政務的最高指揮權，一切行

政業務乃至於司法工作都要以支援軍事作戰

為前提，都受到戰地司令官的指揮、監督，

跟現在不一樣。 

金門司法工作之經驗與回憶
王和雄

壹、前言
貳、爭取經費  鼓勵同仁進修
参、回顧金門空難案件
肆、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工作

回憶
伍、興建廳舍  應有遠見
陸、縱使離開  仍心念金門
柒、結語

不過當時很好，當時戰地最高司令官是

許歷農將軍，軍方當時有學問的不少，他是

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非常尊重中央機關首

長。當時法務部有規定，來這裡當首長，必

須任滿三個月後才能行文法務部回台探親，

且要等到法務部核准後的公文到達任所才能

起程，所以我們要回去的公文都要限時專

送，或派人到本島去寄送。當年的生活物資

也相當缺乏，尤其是水果，因此首長回台灣，

都會帶些水果回來給同仁。不過當時有個好

處是案件少而且單純，如古人云「花落訟庭

閒」，且民風淳樸，比台灣還守法。但有個

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就是進出金門要辦理出

入境證，要受金防部安全查核，不論你是任

何人皆相同。民國 71 年我在這裡任職，過新

曆年沒回去，不回去可以有眷探，所以就讓

我太太帶三個小孩來這裡過年，當時孫國粹

官長告訴我：你要有心裡準備，松山機場那

邊的阿兵哥如果刁難時，你要有準備！我說：

準備什麼？他說：不但要帶本檢察處准予眷

探之公文外，最好還要準備一份金門防衛司

令部司令官准予眷探的公文，他們才不敢刁

難，我想有這麼麻煩嗎？孫官長他為了慎重

起見也去辦了，我交代我太太，司令官那份

公文要帶在身邊。果不其然，那時搭 C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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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五點就要到台北松山軍用機場報

到，我太太很高興的帶著三個小孩，最小的

是五、六歲到機場去報到，阿兵哥叫他們上

磅秤，四個人捆在一起上去，結果超過 90 公

斤，就叫他們下去，說超過重量不准到金門

去，把他們用行李重量處理，我太太帶三個

小孩總共四個人當然超過 90 公斤，阿兵哥們

很兇，我太太最後不得已把司令官的公文拿

給他們看，他們看到司令官的公文就不再囂

張，才讓他們上飛機。我太太快 70 歲了，現

在想想也是很好的回憶。

我今天搭 737 民航機到金門來，有一個

很特殊的感覺，金門今天有民用航空飛機

坐，當年的我也曾略盡棉薄之力。當時縣政

府想跟中華航空公司訂定契約，由中華航空

公司的飛機來飛金門，卻遭中華航空公司拒

絕，因為中華航空公司認為這條航線乘客不

多，後來是跟遠東航空簽約。那些合約原是

不利於縣政府，因此由我來協助縣政府修改

合約內容，當年遠航虧本想爭取這條航線，

就算條件不如中華航空公司優渥，只要能接

受的都接受，所以很快就簽約成功。如果要

吹吹牛的話，金門能那麼快有民用航空公司

的飛機可坐，除了戰地政務委員會、金門縣

政府等等地方上人士的功勞外，我也幫了一

點忙。

貳、爭取經費 鼓勵同仁進修
那時案件不多，同仁工作量也不多，金

門人很守法，當時金門人將在公家任職視為

第一志願的職業，因為工作有保障，所以即

使工作很少，辦公時間工作做好了，我看你

你看我，也不敢亂跑，真的很可愛，但是有

些浪費生命。於是我就改變措施，鼓勵同仁

把份內工作做好之後，有機會就要想辦法進

修。我的具體措施有：第一點，當年有空中

行專，各機關斟酌業務狀況及辦公經費，可

以讓同仁進修，也可以補助同仁進修。我原

本不知道這回事，直到有一天，我辦公室外

面有個工友叫李鎮邦，他是首席辦公室工

友，雖然考上空中行專，但過了去台灣註冊

的時間，第二天官長才告訴我：報告首席，

李鎮邦他考上空中行專，註冊時間到昨天為

止，他不敢去註冊。我問為什麼不敢註冊，

他說：因為將來要面授，面授要到台灣去，

他擔任首席辦公室工友，怎麼可能請假一個

禮拜到台灣去面授。我聽了很不以為意，我

問有無補救辦法，他說：除非首席你出個公

文，證明他是因公不能去而耽誤的，才有可

能補辦註冊手續，所以我就發了公文給空中

行專，李鎮邦也因此完成註冊手續。

第二年開始我就鼓勵所有同仁去報考，

後來很多人都考上了，金門地檢處的同仁也

因此都具有空中行專之學歷。第二點，我就

任後，就以我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

部長李元簇先生，那是用我個人的名義而不

是用公文來處理的，我說我必須配合金門戰

地政務委員會在金門實施法治教育，經費不

夠，如果部裡方便的話請給我支援，李部長

看到我的信立刻批示，請會計處即刻撥 15 萬

元支援金門地檢處，第二年起並將該筆經費

列入年度預算。30 年前的 15 萬不少，這是

我為同仁爭取來的，當時的會計處處長碰到

我的時候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王首席你

79.2.1 79.2.1



久終於等到了，原本很高興，後來想想又說

不去，要改班，因為他說 6 月 6 日是斷腸時，

因此不想坐，但不坐這班飛機，下一班不知

何時才能輪到他坐，也許要等幾個月也有可

能，只好忍痛上飛機，上飛機時他將退休金

一百三十六萬全部放在胸膛裡，起飛兩分鐘

後就掉下去，撈起來時，一百三十六萬還是

在胸膛，但人卻死了，實在很悲慘。

根據當時國防部跟前司法行政部的規

定，刑事案件之肇事者如果是軍人，驗屍工

作由軍事檢察官主驗，檢察機關的檢察官

複驗或陪驗；反之，就由一般檢察機關的檢

察官主驗，軍事檢察官陪驗。當時 C119 的

駕駛是軍人，肇事後應該要由軍事檢察官

主驗。當年金防部軍法組的組長是一名上

校，帶領他所有的檢察官跟我說：王首席拜

託一件事，我們平常沒有驗屍的經驗，這麼

大的場面，司令官宋心濂將軍治軍是非常嚴

格的，萬一出錯的話，恐怕要受到非常嚴厲

的處分，請王主席幫個忙，我帶領所有的軍

事檢察官坐鎮現場聽你指揮命令，驗屍的工

作就拜託你負責處理。我說規定不是這樣，

這樣不好吧！他說沒有關係，我們聽候您指

揮。我想基於機關互相協助之規定，也就答

應下來，說來也很奇怪，當年我也沒有想到

有一天會來金門，我來金門之前，有一天把

當年臺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柴啟宸先生所編

撰之陸海空相驗案件處理手冊，也就是針對

陸海空難大型驗屍案件應如何處理的書，拿

來看，想說哪天也許會用到，從頭到尾看了

幾次，還在上面加眉批，沒想到，居然用上

了。

於是我對他說，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

就協力合作。三個多小時之內，我第一個下

令先封鎖整個現場，不讓閒雜人等進入。第

二個，準備驗屍之場地並且在地面上編號。

第三個，屍體撈起來後，也編號放在事先預

訂好之位置，然後照相，接著逐一檢點紀錄，

把它整個處理好。在當時真的是做到臨陣不

亂，而且是井然有序。所以也建議各位要學

習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同時學問是非常

寬廣的，學問到最後是相通的，從事司法工

作沒有不可用之學問，只差您有沒有學問，

以及什麼學問該在那裡使用而已。所以你們

是小魚吃大魚，我說這怎麼講，他說：人家

都是各機關要支援法務部，你怎麼小機關來

吃法務部的預算，而且部長這樣批，我說：

謝謝部長、謝謝會計長。之後我請同仁開書

單買四種書，第一種是業務上辦公所需要的

參考書，第二種是升等考試進修用書，個人

無法買的由公家來買，每一種都買好幾本，

以便想讀的人都有書可讀，第三種是進德修

業的，第四種是娛樂性雜誌。我記得當時買

了兩套書是相當具有特色，第一套是諾貝爾

文學獎全套中譯本，也就是從有諾貝爾文學

獎開始一直到民國 71 年全套中譯本；第二套

是傳記文學，從第一卷第一期到第四十卷的

合訂本全套購買，當時在金門都沒有，包括

金防部都沒有，金門高中、金門縣圖書館都

沒有，只有金門地檢處有這種書，連金門地

院也沒有，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第三點，是宣揚法治觀念。金門是很淳

樸的地方，當年最高等的教育場所是金門高

中，整個金門地區對於法治概念較為不足，

所以那時我們儘量找檢察官、法院院長、法

官去做法令宣導，去里民大會、縣政府開會、

學校週會做法令宣導，這些都是重要的工

作。

参、回顧金門空難案件
民國 72 年 6 月 6 日發生金門有史以來

最大的空難，飛機起飛不到二分鐘就在料羅

灣上空掉下去，搭飛機的有三十七或三十八

人，生還的大概只有八人，罹難者包括顏恩

威記者之父母，他的父母當時是金門唯一

有執照的中醫師。人要出事前有時是很奇

怪的，當時這對夫妻要報到前，顏記者夫人

煮了麵線要給公婆吃，要端過去時突然掉

下去，碗破成兩半，他太太直覺有問題，叫

她先生讓公婆不要搭那一班飛機，因為有不

好的預兆，他父母親沒有接受，結果兩公婆

竟同時出事，死在一起。金門縣政府一位科

長，那天突然來向我辭行，說要去臺灣，之

前他也都到過台灣，從來不曾來辭過行，怎

麼那天卻突然來辭行，結果那天也出事了。

還有一個金門高職的退休老師，退休後，一

直在等飛機要回臺灣去，那時政府一個月才

給金門年紀大的百姓一架飛機搭乘，等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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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這種叫補充式之戰地政務。所以金馬地

區實施戰地政務，所訂定的一些規定，應該

是只能有兩個原則，第一個是補充中央政府

法令之不足，第二個基於戰地的特殊需要，

也就是法令所不及或是不能適用的事項，根

據戒嚴法來制訂相關規定，而不是戰地政務

委員會認為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能把中

央政府法令排除不用，認為要怎麼訂就怎麼

訂，這樣將來會有問題。說這些話，今天想

起來還是很大膽。但是學法律的人，本於良

知，就必須這樣做，所以我在處理金門戰地

政務委員會的法令規章 ( 事實上是金門縣政

府在運作 )，都本於這樣的原則來處理，他

們要訂定各種規定或是具體的措施，凡是不

符合法律規定，甚至有抵觸中央法規，或無

故剝奪、限制人民權利的，我通通把它刪掉，

但我會附法律理由並且蓋章表示負責。例如

他們要挖魯王墓，為什麼要挖魯王墓？因為

戰地政務有需要，我說怎麼可以因為戰地政

務有需要就可以隨便挖人墳墓，當時我就寫

下來，根據當時古蹟古物保存法的規定，如

果要挖掘墳墓的話，要報請內政部許可才可

以，不然的話要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後

蓋章送去，他們就沒挖了。若干年後經過一

定的程序還是挖了，但是是經過內政部許可

之後才做的，這點孫官長比我瞭解，因為我

那時已經離開金門了。

第二個當時還有一個規定，在金門地區

欠債五十萬以上的，如果沒有經過警察局的

許可是不准出境的，那真的很奇怪，債權人

沒有提出告訴，檢察官也沒有限制出境，為

什麼不可以出境 ? 原來是怕債務人逃債，可

是債權人沒有提出告訴，為什麼還要限制他

人自由，這樣的規定，就是典型的用行政命

令剝奪人民行動自由，這是違憲的，當然要

廢除。當時還有家庭買機車，金門戰地政務

委員會規定，夫妻可以共同騎，兄弟姊妹或

者是父母就不可以騎，這是製造家庭問題的

規定，怎能因為要實施戰地政務就可以有這

種規定，簡直是開玩笑，丈夫用太太名字

買的，太太可以騎，公婆和丈夫的兄弟姊妹

不能騎，這不是製造家庭問題嗎 ? 像這些我

都建議要刪掉。還有金門地區禁止賭博是對

的，但是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也有一個規定

在這裡也要學習預防有可能的狀況，先妥為

準備。這件事情處理之後，金防部宋司令官

派人來道謝並且贈送慰問金，慰問金我當然

婉謝。這是一個在工作上很難得的回憶。

肆、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法律
         顧問工作回憶

當年我除了擔任金門地檢處的首席檢察

官外，還奉法務部命令擔任金門戰地政務委

員會的法律顧問，所以我一個人兼辦二部分

的工作，當時金門縣政府會我的公文不在少

數，甚至可以說替金門縣政府辦的公事比金

門地檢處還多，而且要提供法律意見。我提

供法律意見也許跟別人不太一樣，對於所訂

的法律規章或行政措施，我認為有問題都會

加註意見及理由，而且很詳細，讓他們知道

他們草擬的規定哪裡不對，為什麼不對。站

在法的立場，你要告訴人家法理在哪裡，讓

人家知道也同時接受一個法律的教育，所以

我在處理金門縣政府戰地政務的公事時，我

是非常認真的，這是當時的一個背景。接著

是一些具體措施，第一點，我嚴守我的立場，

做好本職工作，任何的壓力、勢力，對我來

說，不管你是誰，我都不在意，這點我倒是

很硬，但是硬不是在表面上或口氣上、態度

上，是基本內心的立場，這一點我守的很緊。

而且也不會為了表功而辦很大的案子來掀起

一片天，我不會這樣，因為這樣做是害人。

到任後不到兩個月，我去見金門戰地政

務委員會秘書長武士嵩將軍。告訴各位，今

天想起這件事還是覺得很大膽，我跟他講那

席話等於是在挑戰整個戰地政務體系，當時

抱著一股熱忱，事實上嚴重一點講，就是對

整個戰地政務的制度挑戰。我告訴他戰地政

務基本上有兩種類型，第一個是替代式的，

第二個是補充式的。什麼是替代式？就是兩

個敵對國，也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

方佔領或是消滅對方，在新的法律還沒制訂

以前，最高軍事指揮官不管原來那個國家的

法律規定如何，他所下達的命令，就具有法

律之效力，這個叫做替代式。另一個是補充

式，補充式是什麼？像我們反攻大陸收復

失土，收復失土以後還是回歸中華民國的法



的飛機到金門看地並決定未來金門高分院檢

之用地，他們以為是來找地而不是來決定用

地的，結果第二天早上我卻跟金門縣政府簽

約，將金寧中小學對面一塊長兩百多公尺，

深兩百多公尺總面積將近四公頃之土地無償

撥用予金門高分院檢做為新建大樓辦公用

地，在司法史上，相信沒有這麼高的效率，

也沒有這麼快的速度。今天回想起來，真的

要誠心感謝金門縣政府協助提供那塊地，那

塊地後來因緣變遷，反而還給金門縣政府

了，這在司法史上，似乎也是很少有的，卻

不能不說是非常遺憾的事，未來的歷史會證

明這一點。

這要提到兩點，有些人到今天為止，還

一直懷疑為什麼要爭取這麼大的一塊地，我

82 年回台灣就任新職以後，這塊地一直有

變化，因為院方繼任的院長反對在該地建廳

舍，82 年馬部長要我回去擔任主任秘書的工

作，他在中央最高單位協調時，談到金門這

塊地，還打電話跟我說：那塊地到底需不需

要再保留，我告訴他幾點理由，他說：好我

知道，結果就保留下來了。我要講的是，第

一點造型會影響形象，第二點為什麼要處心

積慮爭取這一塊地。從歷史的眼光看事情，

未來兩岸對峙的歷史，有很多地方可以作為

金門的指標的，其中一點就是縱使在烽火連

天的地區，我們仍然擁有獨立的司法，仍然

完整的在行使司法權，並用司法制度來確保

人民之權力，這就是中華民國體制的特徵，

我們不能只是將一個機關擺在那裡便了事。

我們更應該彰顯我們的司法，使它成為一種

標竿，因此司法機關之建築，絕不可以草草

了事，至少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甚至

是歐洲的狀況，我們應該要有所了解，更要

體會它的深意，不要閉門造車，甚至是井底

蛙。今天早上金門高分院院長吳昭瑩院長說

大陸廈門高分院的院長想要來拜訪他，他卻

不敢讓他來，為什麼？因為我們一個二審法

院底下所有的辦公室空間如此狹隘，對方卻

是那樣巍峨大方，兩方一對比，我們就矮一

截了。我告訴各位，韓國的一個檢察官李萬

熙，在民國七 十年代的時候到台大來留學，

後來透過我幫他安排司法機關的訪問，他的

中文很好，真正是韓國人不是華僑，寫信給

是，賭博的人跟看賭博人同罪，這是什麼法

令啊 ! 當時，我要強調和重視的是，我們是

政府機關，標榜的是依法行政和法治社會，

不是口頭講講就算了，你要老百姓守法，政

府機關不僅不可隨便制定法律，更要制定符

合憲法及現代法治社會的法律，人民才會信

服。

我是真心要幫縣政府的一些人員尤其是

業務承辦人的忙，所以他們常常跑來說：首

席跟你請教一個問題。他們是要草擬法規之

前先來溝通，免得送上去後被批的很難看，

如果沒有經過這些手續送過來的，不符合法

令規定的、牴觸中央法規的、或者無端剝奪

人民自由權利的，我通通想辦法建議刪除或

做修改，並附上理由，這些都是比辦理金門

地檢處的業務還困難、還用心。

伍、興建廳舍  應有遠見
當年因立法院決議金門高分院、金門高

分檢需搬回金門辦公，而且勢在必行且箭在

弦上、劍及履及，當時我是金門高分檢檢察

長，金門高分院院長是賴硃隆先生，賴院長

是司法界的前輩，林洋港先生擔任司法院院

長時遇見賴硃隆先生，也會對他說聲學長

好，可見其輩份之高。但是他當時患有帕金

氏症，講話不方便，他到我辦公室對我說：

王檢察長我們都要奉命搬回金門辦公，現在

院裡、部裡都要我們在金門找地，我行動不

太方便，你能不能幫個忙，我說：幫什麼忙

儘管講，他說：對外的事情一概由你全權處

理，只要你決定的事我賴硃隆一定百分百全

力配合你，我說：感謝院長對我的信任，我

去交涉，不管在外面有什麼問題、有什麼

狀況我一定回來向你報告，你認可、同意以

後，我們再做決定，他說：好，就這樣決定。

當時爭取到金寧中小學對面的土地，在台灣

司法史上審檢分隸以後，只有金門高分院、

金門高分檢例外土地對分，賴院長說：我們

對分，無需院方三分之二、檢方三分之一，

因為功勞都是你的，你爭取來的，我說，你

這樣大量我很感激，但是這樣報到院裡面會

同意嗎？他說：這我來負責，所以當時是

院、檢各半。當時我們跟法務部、司法院的

長官報告說，要搭某年某月某日下午一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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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用文言文，回去後受到重用。有一

次到臺灣要訪問我，我當時擔任金門高分檢

檢察長職務，我也不敢見他，因為跟外國比，

那樣的情況實在不成格局，所以我在這個地

方建議各位，在這個地方做事，希望在可能

的範圍內要看到未來。

陸、縱使離開  仍心念金門
民國八十二年我在法務部當主任秘書

時，政務次長是林錫湖先生，那時候有一個

副首長會議，當時行政院長是俞國華先生，

秘書長錢純是錢復的哥哥，錢純先生是從財

政部部長被改任為行政院秘書長，由於俞

國華先生對他信任有嘉，所以請他擔任秘書

長，被倚為左右手，並且被充分授權，所以

主持副首長會議或處理行政院事務，威嚴很

夠。對於要通過的法令，其程序是先由某一

位政務委員主持會議，請各部會先行交換意

見後做成結論，在提交行政院院會前要經過

副首長會議，各部會的政務次長要來開會。

有一次林錫湖次長無法出席會議，便找我

說：王主秘拜託你代表我去，我說：次長是

不是交代一下發言的內容，他說：沒有。我

說：沒有那我該怎麼發言，他說：你認為該

發言就發言。開會時錢秘書長通常就問各部

會對要討論的法案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就

可通過。其中國防部要提一個「金馬戰地政

務實驗辦法」的法規，當中要加一條「進入

金馬地區的人，戰地最高司令官有權不准其

離去」，我說：法務部有意見，因為根據戒

嚴法，戰地最高司令官關於限制人民行動自

由只有兩個權力，一個「不准進入」、一個

「命令退出」，沒有不准離去的。不准離去

茲事體大，因為如果有人犯罪就該用法律去

偵辦，否則只能就命令退出，或者不准進入。

我在金門服務過，我曉得什麼人會不准離

去，那都是華僑回來探親、回來參加祖國光

輝的十月的慶典時，順道回金門，你無緣無

故的，用行政命令限制他不准他回僑居地，

將會引起軒然大波，人家會說中華民國政府

違憲，我當時就問國防部，你們真的有這樣

的需要嗎 ? 錢秘書長拍桌大叫一聲：國防部

大膽守軍



我常常跟年輕的朋友說，今天也可以再

說一遍，我覺得人生其實很簡單，兩個字就

夠了，第一個是「術」，「術」代表學問跟

能力，我們的學問跟能力要隨著時代的進步

而不斷的提升，你才有辦法在社會上適應、

生存，但是，單是這樣是不夠的。第二個是

「德」，你若只有很好的學問跟能力，倫理

道德通通都不管的話，那麼為非作歹、禍國

殃民、貪污舞弊有時也都做得出來。所以一

定要「術德兼備」，或「術德兼修」，人生

才能圓滿。

平常日常生活當中有四個小細節也是很

重要的，第一個叫做「分寸」，「分寸」就

是規矩，在宗教上講叫做戒律，我們今天社

會上之所以會很亂甚至是無所不用其極，事

實上就是沒有分寸，我們在社會上做事，第

一件事情，是要知道分寸，並且先要把自己

的分寸守住。第二個是「方法」，也就是做

人或做事的「方法」或者叫作手段、藝術、

技術。有些人或有些事適合用直接的方法來

處理，有些人或有些事，則只能用間接的方

法來處理；有些人你用直接的方法他會跟你

翻臉，有些人你用迂迴的方法他會罵死你，

一腳把你踢開；所以第二個是方法，是隨人

而異、隨時而異，甚至是因事而異的，我們

要把事情做好不能不注意方法。第三個要

「結善緣」，第四個要「做好事」，能夠做

到這樣的話，於公於私都會比較沒有缺點。

所以「分寸」、「方法」、「結善緣」、「做

好事」是很重要的。

最後再分享一個故事，燕昭王招賢納

士，樂毅知其有高世之心，故前來效命，昭

王對樂毅也相當禮遇。樂毅知遇於燕昭王，

後來在報燕王書時，曾經用「傾蓋如故、白

頭如新」八個字來形容他們彼此之間之相

處，意思是說，人若能相知，縱使只是傾蓋

的瞬間，也可以肝膽相照；若不能相知，即

使交往一輩子，數十年的歲月，從黑髮到白

髮，頭髮都白了，也還是像剛認識時一樣；

不能真正相互瞭解，不能交心。我今天是以

「傾蓋如故」的心情來對待大家的，希望真

正對您們有所受用，謝謝大家。

( 講座為前司法院大法官 / 黃美媛、周玟虹整理 )

有沒有意見。那時是國防部副部長代表出

席，不到一分鐘就撤回，否則恐怕金門在戰

地政務還沒廢除前，華僑回來都有可能無法

回去，怎麼會有這種法令呢 ? 這是牽扯到憲

法的問題，用行政命令來剝奪人民的權利自

由這是違憲的。

戰地政務廢除後開始徵兵，金馬地區的

役齡男子都要依規定服兵役。以前在實施戰

地政務期間，都是自衛隊替代當兵，只要參

加自衛隊就好，但是事實上參加自衛隊比當

兵還苦，每天都要演練，包括女生也要。戰

地政務廢除後，從 82 年 1 月 1 日開始徵兵，

在戰地政務還沒廢除以前已經參加自衛隊訓

練還沒有完成檢核手續的 64、65 年次的即

齡役男都要當兵，但曾經受過自衛隊訓練之

64、65 年次之役齡男子，事實上等於已服過

兵役，為何卻仍須當兵，於是當地人向監察

院陳情，監察委員也慎重其事前來調查，但

國防部與內政部皆表示仍須服役，後來向大

法官聲請解釋。當時我剛好在任，承辦大法

官原本不受理該案件，我說這樣的案件怎麼

可以不受理，後來作成 529 號解釋，宣告國

防部及內政部所發規定金門地區 64、65 年次

已經受過自衛隊訓練，在金門地區廢除戰地

政務之後，仍須服兵役之命令因違反信賴保

護原則而違憲。金門地區 64、65 年次之役男，

也因此可以免除再服兵役之困擾。所以今天

可以很大膽的跟各位說，我縱使離開金門，

心還是在金門。

柒、結語
我在擔任金門高分檢檢察長期間，很感

謝一個人─陳涵先生，他是當時台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感謝他對我個人及金門高

分檢的愛護，因為臺灣地區檢察長的會議、

或是重要的檢察業務檢討，都會請金門高分

檢列席，讓我們去觀摩、學習、帶資料回來

參考。他後來當到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檢察總

長，建宿舍時也特別留一戶給金門高分檢，

他是可以不必理我們的，但是他特別留一戶

給我們。我的意思是建議我們在金門服務的

人要想辦法跟本島銜接，不管是業務、法令、

關係都要銜接，都要承上啟下，上下能夠交

流溝通，才不會被遺忘、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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